附件2

珠海市产业青年优秀人才评价规程
根据《珠海市产业青年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实施办法》（珠人社〔2018〕247号），充分考虑我市经济社会发展、人才队伍结构现状和需求状况，以及产业青年优秀人才年度培养计划，适时启动采取企业自评、专家评审、大赛认定等方式选拔产生珠海市产业青年优秀人才。为规范人才评价流程，确保人才评价的公信力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评价规程。

一、企业自评。充分发挥企业用人自主权，支持用人单位结合自身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评价人才，每年划定一定数量名额，由综合实力强、经营状况良好且人才智力密集的大中型骨干企业，自主设置条件，自行组织选拔产业青年优秀人才。具体程序及方法：
（一）下发通知。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市人才办统筹安排，制定企业自评工作计划和申报指南，明确自评规则及名额，报市人才办审定后，下发自评通知。

（二）确定资格。企业向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自评申请，经受理申请、择优筛选、实地考察、公示、报批等程序，确定获自评资格企业名单，报市人才办审定后，向社会公布。

（三）下达名额。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状况，综合考虑企业规模、研发人才队伍、经营状况和上年度销售收入与税收贡献等因素，制定自评名额分配计划，报市人才办审定后，下达企业自评名额。

（四）报备方案。自评企业根据产业青年优秀人才申报资格条件，综合考虑企业可持续发展和人才储备需求，自主设置评价条件，制定自评工作方案，并报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核。

（五）组织自评。自评企业组建自评委员会，聘请本系统（单位）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、学者担任评委（外聘专家评委要占一定比例），自行组织申报和评审，在本单位公示后（公示期为5天），确定推荐人选报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核。

（六）安全信用审查。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，征求公安、市场监管、法院、检察院、税务、国安、人民银行等部门意见，对自评企业推荐人选进行安全信用审查。 

（七）审核。对通过安全信用审查的自评企业推荐人选，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核，报市人才办同意后，形成拟公示人选名单。
（八）公示。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对拟公示人选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。

（九）市人才办审定。经公示无异议的人选，报市人才办审定后，确定为产业青年优秀人才，颁发《珠海市产业青年优秀人才证书》。

二、专家评审。组织专家对申报人的品德、知识、能力、技术水平、业绩成果、经济社会贡献和业内认可等方面进行评审，名额实行总额控制。具体程序及方法：
（一）下发通知。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市人才办统筹安排，适时启动申报评审工作，编制年度评审申报指南，报市人才办审定后，下发评审通知。
（二）个人申请。按照年度申报指南要求，申报人向用人单位提出评审申请，提交申报材料。

（三）单位推荐。用人单位核实申报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和时效性，加具推荐意见后提交至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。

（四）资格审查。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申报人进行资格审查后，进入评审程序。

（五）组织评审。

1.组建评委会。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聘请各行业领域和相关专业的优秀专家，或委托第三方人才评价机构，建立评委会委员库。评审前，根据申报受理情况，综合考虑申报人的专业（行业）分布，在监督员的监督下，从评委库中随机抽取评委，组建评委会，下设多个专业（行业）组。评委会评委人数不少于9名，各专业（行业）组评委人数不少于5名。

2.专业（行业）组评审。各专业（行业）组根据人才具体条件，对申报人的品德、知识、能力、技术水平、业绩成果、经济社会贡献和业内认可等方面进行评审，差额确定本专业（行业）组提名人选。

3．评委会评审。评委会听取各专业（行业）组对提名人选的评议汇报后，审阅提名人选的材料，进行充分讨论和评议，同时综合考虑我市产业青年优秀人才队伍现状、年度评审总额及其分配名额等因素，确定各专业（行业）组初步人选。必要时，可进行现场答辩和实地考察。

（六）安全信用审查。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征求公安、市场监管、法院、检察院、税务、国安、人民银行等部门意见，对初步人选进行安全信用审查。

（七）审核。对通过安全信用审查的初步人选，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核，报市人才办同意后，形成拟公示人选名单。
（八）公示。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对拟公示人选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。

（九）市人才办审定。经公示无异议的人选，报市人才办审定后，确定为产业青年优秀人才，颁发《珠海市产业青年优秀人才证书》。

三、大赛认定。为创新人才评价识别机制，强化评价结果共享，避免多头、频繁、重复评价人才，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或相当级别创新创业大赛（经审核认可）的团队主要负责人或团队核心成员，直接进行认定。具体程序及方法：
（一）下发通知。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市人才办统筹安排，明确大赛认定的规则及范围，编制申报指南，报市人才办审定后，下发认定通知。

（二）个人申请。申报人向用人单位提出认定申请，提交申报材料。

（三）单位推荐。用人单位核实申报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和时效性，加具推荐意见后提交至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。

（四）资格审查。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申报人进行资格审查后，进行认定。
（五）组织认定。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人才办、科技等相关部门审核申报人创新创业大赛档次或级别、所获名次及其排名等相关信息，采取会议形式集中进行认定，确定初步人选。必要时，可进行现场答辩和实地考察。

（六）安全信用审查。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征求公安、市场监管、法院、检察院、税务、国安、人民银行等部门意见，对初步人选进行安全信用审查。 

（七）审核。对通过安全信用审查的初步人选，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核，报市人才办同意后，形成拟公示人选名单。

（八）公示。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对拟公示人选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。

（九）市人才办审定。经公示无异议的人选，报市人才办审定后，确定为产业青年优秀人才，颁发《珠海市产业青年优秀人才证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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